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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臨別贈言‧遺愛人間》 

 ( 學員筆記 ) 

第七課：耶穌臨別使命 
 

經文：太 28:18-20；可 16:14-15；路 24:47-49；約 20:21-22；徒 1:8 
 
 
引言：耶穌臨別的使命(通稱「大使命」) 

      四位使徒，五卷書(太可路約徒)，都有記載。 

      「大使命」是一個命令，不是一個要求。 

 

一.  馬太記載的大使命 (太 28:18-20)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18 耶穌進前來，對他們說：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 
19 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

（或作：給他們施洗，歸於父、子、聖靈的名）。 
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

了。」(太 28:18-20) 

1. 「耶穌進前來」：指出耶穌主動向門徒說話。 

2.  耶穌現在的身份，不再是一個被釘十字架的囚犯，而是一位至高的的

主。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」 

 是神將榮耀賜給復活的耶穌。 

 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」是指統治宇宙一切的權柄。 

 (腓 2:9-11；弗 1:20b-2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大使命的基礎是在於復活後得普世性的權柄。「所以」是連接上文。 

4. 這句話是太 10:1-8 節初次差遣門徒的延伸。現在是「萬民」，跨越以色

列到萬國萬民中傳天國的福音。 

5. 看文法結構。「所以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

的名給他們施洗（或作：給他們施洗，歸於父、子、聖靈的名）。20 凡我

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

了。」 



2 
 

 大使命的重點不只是傳福音使人歸主，也要使人跟從主效法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作門徒第一個要素： 

(1) 作主門徒的第一個要素是「施浸」。 

 是信徒「開始屬於」的一個禮儀。 

 「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浸」是進入屬於父子聖靈的關係。 

 意思：藉浸禮信徒開始屬於三一真神。 

     ( 參看「使徒時代只奉耶穌的名施浸」資料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作主門徒的第二個要素是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」 

 門徒的主要任務是教導工作。 

 「遵守」一詞強調這個教導並非知識上的傳遞，更加是要人順服

神和遵守祂的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 主的同在 

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」 

 應許與實行大使命的門徒同在。 

 也是落實大使命過程中有主的保守和加力。           

 

二.  馬可記載的大使命 (可 16:14-15) 

「15 他又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（萬民：原文作凡受造

的）聽。16 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」(可 16:14-15) 

 

1. 「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」 

(1) 門徒傳福音的範圍很廣，乃是普天下，即全世界。 

(2) 要傳的是福音，不是世上的事或新聞。 

(3) 要傳給萬民聽，不限什麼人，都是有機會和權利去聽福音。 

(4) 「你們」不是單指十一個門徒，乃是指每一個基督徒，及每一代

的基督徒，都應負起到全世界去傳福音給萬民聽。 

 

2. 「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，必被定罪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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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馬太福音「要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」，而馬可則加多這一句。 

三.  路加記載的大使命 (路 24:47-49) 

「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、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。48

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。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，你們要

在城裡等候，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。」(路 24:47-49) 

1. 路加強調傳的內容：「傳悔改赦罪的道」。 

2. 「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」。 

3. 路加記錄了兩次大使命，比較(徒 1:8)： 

 「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」vs.「作我的見證」 

 「將我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，…… 領受從上頭而來的能力」vs.

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」 

 

四.  約翰記載的大使命 (約 20:21-22) 

「21 耶穌又對他們說：「願你們平安！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」22

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們受聖靈！(約 20:21-22) 

1. 使命的開始： 

(1) 門徒這個時刻心情是害怕的，他們害怕猶太人及反對耶穌那些猶太官方。

害怕帶來就是把門戶關閉。 

(2) 這時耶穌顯現祂復活的身體。 

(3) 耶穌復活後，帶來平安和喜樂。 

(4) 耶穌更要門徒接受聖靈，並授以使命。 

2. 耶穌不但是被差派者，更是差派者。 

3. 約翰這裡與馬太 28 章的宣教使命不盡相同，信息卻是一樣的。 

4. 「吹氣」與「領受聖靈」，是真有其事？還是象徵行動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五.  路加再記的大使命 (徒 1:8) 

「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

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(徒 1:8) 

前言： 



4 
 

 耶穌的時代是在極不利的情況下。 

 耶穌傳的是天國的福音，但當時的猶太人的觀念不樣。 

 猶太人自覺是神的選民，有一種優越感，他們是按政治的說法去想像神的國。 

 要達到天國的目的，人需要聖靈。路加兩度提到聖靈的降臨。 

 聖靈使信徒為基督作見證。地段如一個同心圓：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

亞、直到地極。 

      

1. 「但」：表示方向的轉變。 

2. 「聖靈降臨在信徒身上」：預期，也是必要的。 

3. 「就必得著能力」：是未來時態，表示門徒將會得著能力。 

 有翻譯：「然而，當聖靈降臨於你們時，你們便會得著能力。」 

 「能力」一詞在使徒行傳中出現達 10 次。 

 使徒因聖靈的能力，藉神跡奇事，及傳講神的道，完成他們的使命。 

 

4. 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」： 

 路加藉這句話，說出「使徒行傳」全書的計劃： 

 (1-7 章) 教會作見證的地點是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。 

 (8-9 章)  在撒瑪利亞。 

 (10-28 章) 普世宣教。 

5. 「作我的見證」： 

(1) 見證人。如在法庭上，見證人所說全部要是真話，不是傳說、或故事，

是把事實作證據。 

(2) 「我的見證」，是使徒們的工作，將他們所聽所聞，特別是主復活的事

實，作目擊證人。 

(3) 正因如此，主耶穌才應許他們有聖靈的降臨，給他們能力，完成福音的

使命。 

 




